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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南投縣社區大學(下稱本縣社區大學)開課內容係依據「教育部補助及獎勵

社區大學要點」辦理，並配合南投縣(下稱本縣)縣政發展，符合在地地方

特色，因應學員需求規劃，於每學期開學前提交教師任用暨課程審查委

員會核定後開設。 

二  本縣社區大學課程規劃分類為「學術類課程」、「生活藝能類課程」及「社

團活動類課程」等三大類，發展出適合本縣社區民眾之需求及地方特色之

課程，分述如下： 

（一） 學術類課程： 

1. 人文：涵括文化、歷史、地方文史、鄉土語言、民俗、宗教、古典哲

學、文學、社區文化、建築文化、藝術文化等課程。 

2. 社會：涵括社會學、性別、教育、法律、經濟、心理學、哲學、社工

研習、新聞、社區營造、商業經濟、投資理財、企業經營與管理、工

業經營與管理、商業經營與管理、資訊管理等課程。 

3. 自然：涵括環境生態、自然生態保育、科技與社會、食品營養衛生、

動植物培育研究、中醫、藥用植物知識、公衛與醫療、農業經營與管

理等課程。 

4. 其他領域。 

（二） 生活藝能類課程： 

1. 資訊技能：包含各方面電腦相關知識、技術的學習，舉凡電腦基礎操

作及各項實用電腦應用程式的操作、運用，如網頁製作、多媒體製

作、影像處理等課程。 

2. 應用語文：包含各種實用外國語言的寫作、閱讀及會話的學習，舉凡

日常、商用外語的初級與進階語言學等習課程。 

3. 美術手工：包含生活之各項手工技術、藝術的觀念與實務操作學習等

相關課程。 

4. 健康養生：如含太極拳、養生氣功、瑜珈、經絡保健、中醫保健、有

機農業栽培等課程。 

5. 生活應用：如烘焙、手工皂、料理小吃、拼布、咖啡飲品調製、高爾

夫、游泳、攝影等課程。 

6. 表演藝術：如中東肚皮舞、社交舞、陶笛、有氧舞蹈、二胡、烏克麗



麗、吉他、歌唱、司儀及主持人訓練等課程。 

（三） 社團活動類課程： 

1. 運動性社團。 

2. 藝文性社團。 

3. 公共性社團。 

4. 活動性：如社工研習、社區總體營造、社團服務、社區參與等。 

三  本縣社區大學之開班標準如下： 

（一） 一般課程： 

1. 每班開班標準為 20人，未達 20人，則不成班。 

2. 小分校(含名間、中寮、集集、水里、鹿谷、國姓、魚池等分校)，開

班人數達 15(含)人以上未滿 20人，在不超過該校全年度總規畫課程數

及教師同意依本府規定之教師鐘點費級距支領鐘點費下，檢具近二年

參加社大辦理之教師研習活動證明及教師帶領班級舉辦社區回饋活動

紀錄，另案呈報縣府核准後，方可開班。 

（二） 開設之課程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每班開班標準為10人，未達10人，

則不成班。 

1. 符合「教育部補助及獎勵社區大學要點」之補助課程。 

2. 依本府縣政發展，福利政策、地方產業等推廣之課程。 

3. 參加本縣優質課程選拔獲得甲等(含)以上之課程（以三年內為限）。 

4. 具社大在地特色之課程。 

符合以上第一、二項條件之課程須經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並呈送本府

核可後方可開班或降低開班人數。 

四  本縣社區大學開班數及每班額滿人數如下： 

（一） 開班數：原則以每年度辦理春、秋二季，共上、下二學期；課程數依

本府該年年度預算、各分校所在地中小學教室及場地數量核定。 

（二） 每班額滿人數：依各分校所在地中小學教室及場地大小核定，每班人

數以不超過 50人為原則，並於本縣社區大學資訊網公告之。 

五  本縣社區大學課程時間規定如下： 

（一） 每學期課程為 13週(含第八週公民素養週)，每次上課 3小時，上課時

段分述如下： 

1. 週一至週五晚上 6時 30分至 9時 20分。 

2. 週六上午 9時至 11時 50分。 

3. 週六下午 1時 30分至 4時 20分。 

（二） 每次上課為三堂課，每堂課50分鐘，休息10分鐘，老師可視課程需要

彈性調整下課時間。 

（三） 上課日期如遇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布之國定假日則停止上課。該課

程順延一週或另擇定日期補課，採取擇定日期方式補課者，教師應填



寫補(調)課單向各分校行政人員提出申請。 

六  學員修讀期滿，由本縣社區大學發給修業証明，分述如下： 

（一） 一般學員：修習每一門課程缺席時數未逾該課程時程三分之一，且成

績經考核通過者，由本府發給研習證書；另配合終身學習

法的公布施行，有關課程之認可、學習成就之採認、學分

之有效期間、入學採認之條件及其他有關事項，俟中央主

管機關訂定辦法後依法辦理。 

（二） 公教人員：公教人員請於開學五週內至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站選

課報名，經本大學報名核准後，於學期結束時，本縣社區

大學將依照學員實際上課情況覆核時數。 

七  本縣社區大學補(調)課及戶外教學活動規定如下： 

（一） 補(調)課：教師因婚、喪、產及病假等需停課者，除遇臨時緊急狀況

外，均須於一週前向所屬分校辦公室提出申請，並應事先

告知學員補(調)課時間。 

（二） 戶外教學活動： 

1. 戶外教學活動需明訂於課程大綱中，每學期戶外教學最多三次為限。 

2. 一場戶外教學活動，等同一次上課。辦理時須為班級學員辦理平安保

險事宜，戶外教學活動所有費用由學員自行負擔。  

3. 戶外教學活動前一週，教師需填寫戶外教學活動申請單，並附上學員

平安保險保單影本，向所屬分校辦公室提出申請。 

4. 戶外教學活動報告須於戶外教學活動結束後二週內繳交。 

八  本縣社區大學報名註冊規定如下： 

（一） 報名資格：須年滿 18歲以上的民眾。 

（二） 報名註冊時應繳驗的文件如下： 

1. 國民身分證或相關證件(核對後歸還)。 

2. 一吋相片一張(如不需要學員證者，可免附)。 

3. 身心障礙者需攜帶身心障礙手冊正本及影本一份。 

4. 中低收入戶需繳交政府機關核發之當年度中低收入戶證明正本一份。 

九  本縣社區大學各分校班級管理規定如下： 

（一） 班級幹部遴選：開學第一週由各班學員推選出一名班代，並於當天將

所選出的班代名單送交各分校辦公室。各班可視事

務需要推選出相關之業務幹部若干人。 

（二） 班代會議：各分校可視需要召開班代會議，每班由班代出席；班代因

故無法出席時，每班須推派出一位代表出席。 

（三） 旁聽規定：本大學不開放旁聽，為維護學員權益，請班代協助老師向

前來旁聽的民眾說明，並請旁聽民眾離開教室。 

（四） 班費管理：規定於「本縣社區大學授課及學員管理相關配合事項」。 


